[bookmark: OLE_LINK16]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bookmark: OLE_LINK14]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措施费使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各有关企业：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切实保障建筑施工安全防护投入，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建办〔2005〕89号）等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措施费（以下简称“安措费”）的使用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费用标准
本通知所指安措费是指施工现场安全施工所需的各项措施，其费用明细、取费基础及费率按照现行建设工程计价有关规定执行（详见附件1、2）。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0]在招投标活动中，招标人编制并公布最高投标限价时，应依据现行建设工程计价有关规定，单独计算并公布安措费金额。对安全生产措施有特殊或更高要求的，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应按规定另行计算并计入工程造价。投标人编制投标报价时，安措费报价应按照招标人公布的安措费金额填报，不得下浮。投标人安措费报价低于公布金额的，应视为废标处理。
二、严格费用管理
建设单位应在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单独列明安措费总金额，并及时足额向施工单位支付安措费。合同工期在一年以内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在申请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前，将安措费一次性支付到位；合同工期超过一年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在申请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前，支付不少于总额50%的安措费，其安措费应当按照施工进度支付。
施工单位应设立独立的安措费专用账户，实行专户存储、专项核算；会同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建立共同管理制度，明确资金审批、支付流程，确保安措费专款专用，制定详细的项目安措费使用计划，并严格按计划执行，严禁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
三、加强监督检查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4]建设单位应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计划使用安措费，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施工单位应每月至少对所有在建项目开展一次安措费实际使用情况与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的对照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存项目部备查，确保安措费投入与安全防范措施同步到位。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2]监理单位应在项目开工前对施工单位项目安措费使用计划制定情况进行检查并将项目安措费使用计划表存监理项目部备查，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对安措费按计划使用情况、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核实。对施工单位已落实的安全防范措施，总监理工程师应及时审查并对已投入的安措费金额进行签字确认。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制定项目安措费使用计划、未按计划使用安措费、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的，督促限期整改，限期仍未整改的及时报建设单位和主管部门。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3]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在审查项目开工安全生产条件时，应将建设单位安措费支付凭证和支付计划作为重点核查内容；在日常安全监督时，应加强对项目安措费支付及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建设单位是否按合同约定和本通知规定将安措费及时支付至专用账户；施工单位是否制定项目安措费使用计划并按计划执行；施工、监理单位是否履行对项目部安措费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督促职责。
四、健全奖惩机制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6]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应严格监管执法，对发现存在未按规定将安措费支付至专用账户、未制定项目安措费使用计划或未按计划执行、未对项目安措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导致安措费未按规定使用等行为的督促限期整改，限期仍未整改的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或信用惩戒。
鼓励建设单位在施工合同中设立安全防护措施及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激励机制，对施工安全管理或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成效显著的施工单位及相关个人，可给予一定奖励。施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受理项目从业人员报告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安全隐患，从业人员举报的奖励费用可从安措费中列支。
附件：1.安全生产措施费明细
2.安全生产措施费取费基础及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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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安全生产措施费明细
1.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包括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洞口或临边防护、高处作业或交叉作业防护、临时安全防护、支护及防治边坡滑坡、工程有害气体监测和通风、保障安全的机械设备、防火、防爆、防触电、防尘、防毒、防雷、防台风、防地质灾害等设施设备费用。 
2.应急救援技术装备、设施配置及维护保养支出，事故逃生和紧急避难设施设备的配置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预案制修订与应急演练费用。
3.开展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支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支出，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运维和网络安全费用。 
4.安全生产检查、评估评价（不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费用。
5.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费用。 
6.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从业人员发现并报告事故隐患的奖励费用。
7.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费用。
8.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检定校准费用。 
9.人员实名制管理软件、硬件和管理费用。 
10.视频监控管理软件、硬件和管理费用。
    11.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用。
12.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




















附件2
安全生产措施费取费基础及费率
	序号
	专业工程类别
	取费基础
	费率（%）

	1
	建筑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中的人工费、机械费之和
	8.18 

	2
	装饰、装修工程
	
	3.69 

	3
	园林绿化工程
	
	6.20 

	4
	仿古建筑工程、城市雕塑工程
	
	6.71 

	5
	市政工程
	
	7.16 

	6
	构筑物工程
	
	6.54

	7
	机械土石方(含强夯地基)工程、拆除工程
	
	1.81 

	8
	桩基工程、地基处理、基坑支护工程
	
	5.16 

	9
	加固工程
	
	3.76 

	10
	维修工程
	
	4.17 

	11
	轨道工程
	轨道桥梁工程
	
	6.51 

	
	
	轨道暗挖工程
	
	4.03 

	
	
	轨道盾构工程
	
	3.87 

	
	
	轨道地下结构工程
	
	7.32 

	
	
	轨道（铺轨）工程
	
	10.92 

	12
	螺栓连接全装配式结构工程
	
	5.77

	13
	安装工程（含轨道工程中通信、信号、供电、智控、机电工程等安装）
	分部分项工程中的人工费
	5.29 


注：取费基础中的分部分项工程包括模板工程，但不包括在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中列项的措施项目。



